109學年度花蓮縣公立國中科技領域師資盤點調查表

	校名：
	花蓮縣立
	○○
	國民中學
	學校代碼：
	000000



	109學年度目前九年級班級數
	
	請填數字，無則填0

	109學年度目前八年級班級數
	
	請填數字，無則填0

	109學年度目前七年級班級數
	
	請填數字，無則填0

	[bookmark: _GoBack]110學年度預估七年級班級數
	
	請填數字，無則填0



生活科技師資結構   （無則填0）下方表格內為填寫範例，請依貴校實際狀況填列
	109學年度-現有生活科技正式教師總數
	1位

	109學年度-應有生活科技正式教師總數
（請以全校總班級數除以基本授課節數）
	3位（全校普通班總班級數40班/基本18節數= 2.22）

	109學年度-生活科技師資，是否足夠？
	不足（尚缺2位正式教師）


                   （無則填0）
	110學年度-應有生活科技正式教師總數
（請以全校總班級數除以基本授課節數）
	3位（全校普通班總班級數40班/基本18節數= 2.77）

	承上題，尚缺幾位生活科技正式教師？
	2位
	（若生科正式教師足夠請填0）

	承上題，
生活科技師資不足之學校所施行措施

(請核實填寫)
	措施1
	「刻正上二專班教師姓名及預計取證日期」

	
	
	

	
	措施2
	「預計開教甄缺數量及開缺日期」

	
	
	

	
	措施3
	「跨校支援教師姓名及支援教師之服務學校」

	
	
	

	
	措施4
	「業師協同授課-請填業師姓名及背景(來源)」

	
	
	

	
	措施5
	「其他措施」
（含續聘代理教師姓名、公費生姓名）

	
	
	

	
	措施6
	110學年度科技教育推動總體計畫
(子計畫2)非山非市、偏遠、特偏地區學校

	
	
	


生活科技教師授課盤點調查表
	現有生活科技教師總數之
職稱與來源
(正式教師)；
(代理教師)；
(跨校支援教師)；
(業師姓名)
協同業師授課教師) 
(其他請另敘明)
	教師姓名
	生活科技教師類別　（每名教師填選ＡＢＣＤＥ一項資格類別）

	
	
	具備合格教師證
	不具備合格教師證

	
	
	Ａ
具生科專長
(教師證有註記【生活科技】專長教師)
	Ｂ
有修
生科專長
(具舊證，尚未換新證)
	Ｃ
不具
生科專長
	Ｄ
具生科專長
	Ｅ
不具
生科專長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
請核章
	填表人：
(承辦人)
	教務主任：
	人事室：
	校長：

	



	
	
	

	備註1：
	本表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。

	備註2：
	請於110年2月22日（星期一）下午15:00前，填妥旨揭調查表並核章後，
將【word檔】與【核章掃描檔】上傳至承辦人電子信箱eris8520@yahoo.com.tw

	備註3：
	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0年2月18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100018993號函辦理。




109學年度花蓮縣公立國中科技領域師資盤點調查表

	校名：
	花蓮縣立
	○○
	國民中學
	學校代碼：
	000000



	109學年度目前九年級班級數
	
	請填數字，無則填0

	109學年度目前八年級班級數
	
	請填數字，無則填0

	109學年度目前七年級班級數
	
	請填數字，無則填0

	110學年度預估七年級班級數
	
	請填數字，無則填0



資訊科技師資結構   （無則填0）下方表格內為填寫範例，請依貴校實際狀況填列
	109學年度-現有資訊科技正式教師總數
	1位

	109學年度-應有資訊科技正式教師總數
（請以全校總班級數除以基本授課節數）
	3位（全校普通班總班級數40班/基本18節數= 2.22）

	109學年度-資訊科技師資，是否足夠？
	不足


                   （無則填0）
	110學年度-應有資訊科技正式教師總數
（請以全校總班級數除以基本授課節數）
	3位（全校普通班總班級數40班/基本18節數= 2.77）

	承上題，尚缺幾位資訊科技正式教師？
	2位
	（若資科正式教師足夠請填0）

	承上題，
資訊科技師資不足之學校所施行措施

(請核實填寫)
	措施1
	「刻正上二專班教師姓名及預計取證日期」

	
	
	

	
	措施2
	「預計開教甄缺數量及開缺日期」

	
	
	

	
	措施3
	「跨校支援教師姓名及支援教師之服務學校」

	
	
	

	
	措施4
	「業師協同授課-請填業師姓名及背景(來源)」

	
	
	

	
	措施5
	「其他措施」
（含續聘代理教師姓名、公費生姓名）

	
	
	

	
	措施6
	110學年度科技教育推動總體計畫
(子計畫2)非山非市、偏遠、特偏地區學校

	
	
	


資訊科技教師授課盤點調查表
	現有資訊科技教師總數之
職稱與來源
(正式教師)；
(代理教師)；
(跨校支援教師)；
(業師姓名)
協同業師授課教師) 
(其他請另敘明)
	教師姓名
	資訊科技教師類別　（每名教師填選ＡＢＣＤＥ一項資格類別）

	
	
	具備合格教師證
	不具備合格教師證

	
	
	Ａ
具資科專長
(教師證有註記【資訊科技】專長教師)
	Ｂ
有修
資科專長
(具舊證，尚未換新證)
	Ｃ
不具
資科專長
	Ｄ
具資科專長
	Ｅ
不具
資科專長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
請核章
	填表人：
(承辦人)
	教務主任：
	人事室：
	校長：

	



	
	
	

	備註1：
	本表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。

	備註2：
	請於110年2月22日（星期一）下午15:00前，填妥旨揭調查表並核章後，
將【word檔】與【核章掃描檔】上傳至承辦人電子信箱eris8520@yahoo.com.tw

	備註3：
	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0年2月18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100018993號函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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